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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依据北京市文物局事业单位发展改革方案，“十四五”初期首博接收白塔寺、老舍故居、智化寺、北京四合院博物馆作为分支机构管理，随着首博东馆的建成开放，将逐步形成“一馆多址”的运营管理模式。在首博东馆信息化建设的机遇期内，充分结合“一馆多址”的运营特点进行智慧博物馆设计规划，促进组织架构、管理模式和运营方式创新转变，形成集约高效、协同联动、各有侧重的运行机制。首博东馆信息化建设将优先考虑支撑功能定位、满足职能业务开展、满足场馆运行管控等自身需求。同时通过首博本馆已有系统的整合、拓展，建成未来首博及各分支机构发展的“智慧大脑”和“决策中枢”。
通过首博东馆信息化项目实施，建设文化遗产管理与研究、公众服务、一馆多址综合办公、安全运行管控、综合运维管理等五大业务系统，形成以多元、多维、多态数据为驱动和赋能的数字化博物馆运行服务体系。
依托全馆业务协同支撑平台、藏品知识图谱、博物馆参观账单系统、博物馆运行评估指标管理等支撑层系统建设，实现从征集、修复、典藏、陈列、保护、研究到传播、教育、服务的全链条智慧化应用。提升公众服务水平和宣教能力，满足“一馆多址”运营管理模式的数字化博物馆运行服务体系，支撑博物馆管理的数字化、智慧化决策。
为满足国家及主管部门对信息化工程建设的政策与监督要求，落实项目的科学与合规性，需要对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信息化工程建设选用一家初设及概算编制服务单位。协助首都博物馆进行工程初设概算阶段的编制、报送、参与评审及资料补充，达到相关主管部门要求内容与深度，通过审批部门要求。
初设及概算编制服务单位应是熟悉项目所在地相关政策要求，具备项目咨询与管理经验的专业咨询机构，熟悉整个建设流程。配备人员应是具有初设概算编制经验的专业人员。

二、采购内容与要求
完成《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信息化工程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文件，以纸质盖章报告形式提交服务成果。满足以下要求：
1、 根据首都博物馆的要求及提供的有关资料，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政策，编制、调整、完善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信息化工程建设项目的初设及概算文件。
2、 报告达到国家或有关业务主管部门的深度要求，参加初步设计概算的报审和评审工作，并配合完成相关系统的方案调整、资料补充等工作。
3、 在项目研究范围及论证内容不变的前提下，应根据首都博物馆在项目报批过程中提出的要求进行合理修改和补充，直至项目通过国家有关业务主管部门的审批。
4、 配合完成项目实施招标技术需求文件编制工作，并协助建设单位进行招标答疑。
5、 对项目下一阶段工作（深化设计及项目实施）提供技术交底、设计咨询等服务。

三、服务要求
1、 首都博物馆在合同生效后10日内，向成交供应商提供必要的项目资料。
2、 成交供应商应在甲方提供齐备该项目的基础资料后60个工作日完成《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信息化工程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编制。
3、 供应商需针对本建设服务工作内容，在响应文件中阐述达到以下服务要求的保证措施：
★（1）对组织机构的要求：供应商应在采购人需要时及时安排相应的工作人员参与项目工作，确保服务的时效性。供应商须在响应文件中明确阐述为达到本项要求拟进行的组织机构设置和人员职责分工，并做出相应承诺（提供承诺书，加盖供应商公章）。 
[bookmark: _Hlk157070675]（2）对技术力量的要求：投标人应针对项目的具体情况成立项目部，并指定项目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必须专职，不得兼任其他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团队人员要求配置合理，专业与数量与服务项目匹配，具有相应资质和从业经验，能够胜任该项工作。从事本项目工程的专业人员应熟悉项目所在地相关规定，人员相对固定，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政策水平和专业技术能力，业务熟练，经验丰富，勤奋敬业，认真负责，具有团队协作精神，综合业务素质高。供应商需在响应文件中明确阐述为达到本项要求拟进行的人员安排和技术保障。 
（3）对供应商纪律的要求：人员应当严格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及规章，遵守职业道德准则和行为准则，遵守国家及投标人的有关保密规定。项目部人员应廉洁自律，不得与项目相关单位发生任何有经济关联的行为，不得与潜在投标人单独接触。

4、 ★知识产权归属（提供承诺书，加盖供应商公章）
供应商完成的本项目所有工作成果，其全部知识产权和相关权益均归采购人所有。本项目完成后，供应商应按采购人的要求，将设计过程中形成的档案资料全部移交至采购人。
5、 ★保密责任（提供承诺书，加盖供应商公章）
未经采购人同意，供应商不得将采购人提供的任何项目相关资料（包括书面资料和电子文档）转交任何机构和个人。供应商对采购人定为“不宜公开事项”的内容，要严格控制知情范围，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对外公布或宣传。供应商应保证在工作开展期间及完成以后的任何时间内对项目保密内容不予泄露。

